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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 2019-03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该等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

为定价标准，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一、调整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事宜的议案》，结合 2019年 1-6

月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和 2019 年下半年经营管理的资金需求，公司于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对公司 2019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贷款（余额）进行调整。 

（一）关于调整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审议程序 

1. 公司独立董事孙立、王新华、赵息、詹宏钰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拟提交董事会审议需调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

交易，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

白玉光、丁建林、刘雅伟表决时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2.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的审核意见为：我们审阅了《关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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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并与管理层沟通，认为公司基于维持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增加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的额度，交易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影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委员刘雅伟对该事项回避表

决。 

3.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贷款（余额）预计进行调整。关联董事白玉光、丁建林、刘雅伟在表决该议

案时予以回避。 

4.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2019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属正常生

产经营所需交易事项，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

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在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白玉光、丁建林、刘雅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调整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5.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监事汪世宏、潘成刚、杨

大新在表决该议案时予以回避。监事会认为：公司基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增加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贷款的额度，交易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二)调整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根据 2019 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及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

要，现对 2019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贷款(余额)预计情况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金额 增加后预计额度 

贷款(余额) 
中国石油集团公

司及下属公司 
150,000.00 100,000.00 250,000.00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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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预计金额 本次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

接受劳务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403,347.97 147,121.38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2,918,023.27 734,507.99 

租赁收入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7,183.00 1,111.88 

租赁支出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28,899.94 3,694.89 

存款（余额）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2,293,608.12 1,039,622.86 

贷款（余额）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250,000.00 215,309.65 

其他金融服务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11,000.00 1,366.01 

利息及其他收入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及下属公司 
22,428.13 8,318.1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石油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大型中央企

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6 号，法定代表人王宜林，注册资本

48,69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

遇矿藏的勘探、开发、生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组

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销公司系统的产品；组织油气生产建

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建设新产品、新工艺、

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探开

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工程、国外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

产设备和技术出口、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 

中国石油集团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 41,325 亿元，营业收入

27,390 亿元，利润总额 1,106 亿元。截至本公告日，中国石油集团持有公司约

54.29%股权，中国石油集团及其关联方持有公司约 72.20%股权。中国石油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故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发生的交易构成公

司的关联交易。 

中国石油集团及下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无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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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以下简称“双方”）签订的《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确认双方及下属公司、单位之间存在如下相关交易事项： 

1、公司向中国石油集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 ： 

工程服务类：油气田地面工程服务、储运工程服务、炼化工程服务、环境

工程服务、项目管理服务、其他工程服务（含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物资供应类：代理采购、质检、储运、运送、各类物资供应、其他（含物

资采购招标代理）。 

生产服务类：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及其他相关或类似产品或服务。 

其他服务类：受托经营管理、劳务服务及其他相关或类似产品或服务。 

2、中国石油集团向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 

油气供应类：炼油产品（汽油、柴油等）、天然气其他相关或类似产品或

服务。 

其他物资供应类：代理采购、质检、存储、运送、各类物资供应及其他相

关或类似产品或服务。 

生产服务类：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通讯、消防、图书资料、部分档

案保管、道路维护、保安、房产（含土地）租赁、其他资产租赁、环境卫生、机

械维修、机械加工、运输、办公服务及其他相关或类似产品或服务。 

生活服务类：物业管理、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培训中心、招待所、

职工食堂、浴池及其他相关或类似服务。 

社会服务类：社区保安系统、文化宣传（包括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

幼儿园、托儿所、公共交通、市政设施（包括公路、城市、矿区的绿化）、综合

服务、离退休管理、再就业服务中心及其他相关或类似服务。 

金融服务类：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其下属金融机构按有关规定从事的人民币

及外汇存贷款业务、担保、各类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类：商标、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授权

许可使用。 

双方对各自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项目，保证质量优良、价格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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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有序竞争、比质比价、同等优先的原则进行交易。 

双方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按照：凡政府有定价的，参照政府定价制定；凡没

有政府定价，但已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制定；没有政府定价及市场价格

的，采用成本价或协议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石油工程设计、工程建设的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相关工程资质要

求高，上下游市场参与者相对固定，主要为石油石化行业内客户。公司各所属企

业在数十年的行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向中国石油集团提供油气田地面工程建设、

炼化工程建设、管道及储罐工程建设和海洋工程等服务，与中国石油集团形成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持与中国石油集团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了长期稳定的

石油工程建设服务市场，有助于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除工程服务类关联交易以

外，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在生产服务、金融服务、生活服务、社会服务等方面存

在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均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是公司合

理利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长远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公平

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

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的依赖。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9日 


